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1128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XXX，男，1966年11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XX，初中文化

，上海渝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靖公司”）股东，户籍地江苏省南通市通

州区。因本案于2021年2月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7日被逮

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黄浦区看守所。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XXX犯合同诈骗罪

一案，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作出（2021）沪0101刑初43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

XXX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

，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被害人张某的陈述，证人郁某、朱某、袁某、俞某的证言，涉案的本市

“闵行区浦江镇郊野公园10-14地块”合同，相关转账凭证，郁某、XXX的银行账户明

细，XXX提供的“全权委托书”“合作协议”及其书写的“承诺书”，微信聊天截图

，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被告人XXX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判决认定：被告人XXX明

知其未承包本市“闵行区浦江镇郊野公园10-14地块”的生活区职工食堂项目，仍以渝

靖公司的名义由本人签署分包上述项目的合同书，并于2020年1月将上述合同书交予郁

某，由郁某对外招揽承包方。后郁某经朱某介绍，在本市XX路XX号与被害人张某签订

合同，约定渝靖公司将上述项目分包给张某。合同签署后，张某通过朱某向郁某支付定

金等共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郁某收款后转账给XXX3万余元

。因该项目一直未动工，张某遂不断催问。XXX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还向张某出具

“承诺书”，承诺退还20万元款项并补偿损失，但未实际履行。公安机关接被害人张某

报案后，经侦查于2021年2月3日将被告人XXX抓获。至案发，XXX及郁某仅退款

14，999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X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

条第（五）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XXX犯合同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XXX退赔违法所

得给被害人张某。

原审被告人XXX上诉辩称其既未与被害人签订合同，又未收取被害人钱款，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审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X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处罚。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

诉人XXX在未取得本市“闵行区浦江镇郊野公园10-14地块”生活区职工食堂项目承包

的情况下，以渝靖公司的名义由本人签署分包上述项目的合同书，由郁某与被害人张某



签订合同，将上述项目分包给张某，并收取张某钱款共计20万元；在该项目一直未动工

，张某遂不断催问时，XXX又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还向张某出具“承诺书”，承诺

退还20万元并补偿损失，但至案发仅退还1万余元，对XXX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原审法院根据XXX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所作判决并

XXX某不当，且诉讼程序合法。XXX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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